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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售后服务方案

1）售后服务地点：山东省淄博市张店经济开发区淄博科技工业

园兴园路 7号。

2）售后响应时间

（1）我公司具备完善的售后运行服务保障体系，设有 24小时专

用售后服务电话（400-0533-788），配备有专用售后服务车辆，我方

将做到7*24小时服务，接到用户设备报修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解决，

重大问题或其他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 24 小时内解决或提出明确

解决方案，保证在不影响正常供热、制冷的情况下对设备故障及时维

修，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
（2）我公司提供投诉处理、上门维修和咨询等服务，配备专门

服务人员，有 24小时维抢修电话和应急管理处置方案。

3）售后服务能力

1.供暖期为每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(共计 120 天)在此

期间供暖区域室内温度不低于 20℃。供冷期为每年 6月 1 日至每年 9

月 30 日(共计 120 天)，在此期间区域室内温度不高于 26℃(极端天

气会提前或延后开启关闭)。供暖、供冷期间我方根据甲方用能需求，

对供热时间、供热参数进行科学、适当调节，如遇特殊天气应及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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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或延后供暖、供冷期限。

2.始终把供热服务作为核心工作，把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作为主

要目标。

3.加强与用户的交流沟通，把用户提出的问题在供热、制冷前全

部解决。

4.认真做好用户售后处理工作，全力维护供热大局。运行期间，

“400-0533-788”热线、实行一号多机，必须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，

安排专人负责热线值班，接听用户电话、回答用户问题、派人处理有

关故障等，严格执行公司的服务承诺。因服务态度、违反承诺制度造

成的用户投诉，公司将严格考核。

4）保修期限

1.节能服务合同年限：8年（不含建设期）；保修期：8 年

2.在合同期内属于我方投资新增设备的维修、维保由我公司负

责；楼内原有管道、阀门等建设时的配套设备（不包含室内风机盘管

等设施）的维修、维保由用能单位负责，或由用能单位提供配件，与

我公司协商后由我公司负责更换维修。合同期内，新增设备产权归我

公司所有，合同到期后全部新增设备产权无偿移交至用能单位。

3.2 维保、维修方案宗旨

为确保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涉全部供暖制冷设备在合同期内安

全、可靠、高效运行，持续稳定地产出节能效益，并最大限度延长设

备使用寿命，特制定本维保与维修方案。本方案旨在构建一套“预防

为主、快速响应、成本可控”的全生命周期设备健康保障体系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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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标准、流程，是本项目长期成功运营的核心技术保障文件。

1）核心目标

1.保障系统可靠性：通过系统性维护，将非计划停机时间降至最

低，确保供冷供热服务的连续性。

2.维持运行高效性：确保设备持续运行于最佳工况，使改造后综

合年节能率不小于 10%。

3.控制全周期成本：以科学的预防性维护降低重大故障概率，从

而控制维修总成本，优化项目经济效益。

2）维保维修范围

由我公司投资、改造、升级并提供运行服务的所有供暖、制冷及

相关设备、电气与控制系统等由我公司负责维修、维保；楼内原有管

道、阀门等建设时的配套设备（不包含室内风机盘管等设施）的维修、

维保由甲方负责或者由甲方负责提供配件，由我方负责更换维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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